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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2〕034 号

申请人：庄某某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在 12315 平

台作出的投诉举报答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

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做出的举报编

号为 1440114002021112742647574 的不予立案的行政决定，

并责令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在全国 12315 网络平台举

报方式到被申请人处进行实名举报违法行为，举报广州市 XX

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商品。举报



第 2 页 共 11 页

编号：1440114002021112742647574，举报内容：（详情见

附件之举报书全文和附件的照片和截图）本人因生活所需，

于 2021.9.23 在广州市 XX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拼多多电商

平台开设的 XX 食品专营店，花费了 9.5 元人民币，购买了

自热火锅 1 件，订单编号：210923-233662115513736。到货

发现被举报人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、食品污染、掺假摻杂等

诸多问题。要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

在法定时限内对商家进行立案调查。要求被举报人依据《国

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第五条

提供法定要求的本人购买批次检测报告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对

商家进行立案处罚，并将处理结果和报告以 12315 文字回复

和书面邮寄回复两种方式回复本人 ，并提供了所有证据材料

（见 12315 编号：1440114002021112742647574 下的附件材

料）。而被申请人于 2021-12-17 回复：不立案，内容：“经

查，举报事项不予立案，理由：经查，被举报方能提供相关

产品的检测报告，故不予立案。12 月 16 日 16 时 50 分已致

电回复举报人处理结果，其无异议。”对于被申请人的处理

结果，申请人不服，主要有如下：

1、公司成立都有证件，如果有证件就可以随意践踏法

律，销售不符合法律法规的食品了？那还要管理部门干什

么？被申请人回复，企业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报告，只是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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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有资格合法生产销售，不代表申请人购买的本批次本次

产品合格，跟本次购买的产品没有因果关系，如果简单的以

被举报人有证照就作为产品合格的依据，那么以前的三鹿奶

粉事件，2021 年的瘦肉精事件也就不存在有问题了。回复中，

并未见到具体的检测报告的编号，无法通过全国认证认可信

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核对真实性和一致性。近年来，假

检测报告、“偷工减料”检测报告层出不穷，但是被申请人

未提供电子版或者纸制版的编号，无法进行核查，存在巨大

的食品安全隐患。所以，被举报人是否完全履行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之进货查验义务，是否履

行了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

定》第五条之进货查验制度，提供了本人购买批次的签字盖

章的法定的证件，检测报告是否履行了《国家食品安全监督

抽检实施细则》对该产品的检测范围，是否履行了国家安全

标准对该产品的检测范围，检测报告是否符合生产许可证审

查细则规定之范国？申请人不得而知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

报的问题没有进行全面流程合法的调查核实，未全面履行

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和《市场监督管理

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里的公平公正全面流程合法的原

则，属于形式告知。

2、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十

七条规定，立案与否需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做出决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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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相应审批程序。但被申请人既未提供不予立案的审批表给

申请人知晓，也未提供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签署的不予立

案凭证给申请人知晓，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此行为违反了

《暂行规定》第十七条的要求。同时被申请人避重就轻，没

有完全履行职责，更没有认真履行职责调查和回复申请人举

报的全部问题，违反了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

定》和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里的公平公

正全面流程合法的原则。

3、被申请人避重就轻，没有调查和回复申请人举报的

全部问题。被申请人是故意视而不见，是收取了好处，选择

性失忆吗。未全面履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

定》和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里的公平公

正全面流程合法的原则。所以，被申请人对该案件的处理结

果导致申请人花费正品的价钱购买到了不符合国家安全标

准的商品，早已过了 7 天无理由退款时间，不能退货退款，

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。

本人具有行政诉讼该案件的资格（利害关系）依据：

一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被举报事项作

出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

问题的答复 （[2013]行他字第 14 号 2014 年 3 月 14 日）

二 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

法》的解释（法释[2018]1 号）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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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“与行政行为有利

害关系”：（五）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，具

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；

三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77 号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

局物价行政处理案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6

年 12 月 28 日发布）；

四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二条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

护法》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了损害。被申请人关于投诉

举报一案未依法办案，行政不作为导致申请人购买到不合格

的商品、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。

1、无任何法律依据要求申请人提供身份证原件。

2、因被申请人未告知本人应当向何机关何时进行复议，

因此本人现提出复议符合规定。

请求复议机关本着合法、公平、公正原则处理申请人的

复议请求，请贵处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

十八条（三）决定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被申请人具体行政行

为违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（二）

责令被申请人在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进行核查处理和

答复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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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线索来源及核查情况

1.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举

报线索（编号：1440114002021112742647574），反映被举

报人广州市 XX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拼多多平台经营的“自热

火锅”产品涉嫌违法，要求被申请人调查处理、给予回复。

2.收到上述举报线索后，我执法人员于 2021 年 12 月 13

日到被举报人经营地址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凤凰村新庄 X

巷 X 号 XXX 进行检查，发现该公司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

证齐全，其公司在拼多多电商平台开设的“XX食品专营店”

已于 2021 年 10 月关闭，申请人反映的涉举报产品“自热火

锅”确由该公司售出。

3.在调查过程中，被举报人提交了涉举报产品采购单

据、生产商证照、出厂检验报告、第三方检验合格报告以及

涉案产品内容物：粉丝、餐具、筷子、火锅底料、自热加餐

盒、外包装、发热包等产品的生产商证照及检验合格证明。

（二）处理意见和答复情况

1.根据调查情况，被举报产品有完善的进货查验资料和

检验合格证明材料，未有证据证明该产品涉嫌违法。据此，

我局认为，暂未发现被举报人有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行为，我

局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决定不予立案处理。

2.我局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电话回复申请人处理结果，

并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反馈处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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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申请人举报处理和答复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

正确和程序合法

1.被申请人在收到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后，依法作了

核查处理，并告知了是否立案的情况，程序符合《市场监督

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一条关于

核查期限和是否立案答复期限的规定。

2.被申请人认为，立案需符合一定的条件。要有证据初

步证明被举报人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

行为，并且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况才予以立案处理。

因未发现被举报人存在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

定符合法律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在处理举报过程中，积极履行法定

职责，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核查处理和回复调查结果，

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。以上事实充分证明被申请人已履行

监管职责。为维护行政执法权的权威性和严肃性，请求广州

市花都区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11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在全国 12315

平台提交的举报线索（编号：1440114002021112742647574），

反映被举报人广州市 XX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XX

公司”）在拼多多平台经营的“自热火锅”（以下简称“涉

案产品”）涉嫌违法，要求被申请人依法调查处理及回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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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2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 XX 公司登记

的住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凤凰村新庄 X巷 X号 XXX 进行检

查，XX 公司出示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，称其在拼多

多电商平台开设的“XX 食品专营店”已于 2021 年 10 月关闭，

其承认申请人投诉的涉案产品系其销售，是从 1688 网站购

入的，同时提供了涉案产品的出厂报告、生产商证照、出厂

合格证明、第三方检验合格报告、内容物生产商证照及检验

合格证明等材料。被申请人向 XX 公司开具了《询问通知书》。

2021 年 12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对 XX 公司的授权委托人

童某进行询问调查，其确认涉案产品系其销售，其从拼多多

网店上接到申请人的订单后再在 1688 网站上下单购买，然

后由 1688 网站直接发货给申请人，赚取中间的差价，其称

涉案产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商品。

2021 年 12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认为 XX 公司提供了涉案

产品的检验检测报告及原辅材料等检验检测报告和进货查

验证明，决定不予立案处理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在全

国 12315 平台进行反馈，告知申请人核查的情况以及不予立

案的决定。申请人对上述答复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以上事实有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（编号：

1440114002021112742647574）及举报材料、现场笔录、证

据复制（提取）单、询问通知书、XX 公司营业执照和食品经

营许可证、询问笔录、涉案产品进货单及物流信息、涉案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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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生产商证照、出厂合格证明、第三方检验合格报告、内容

物生产商证照及检验合格证明、全国 12315 平台答复情况截

图、不予立案审批表、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五

条“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处理”以及第二十七条第二款：“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举报，

由其实际经营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。电子商

务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先行收到

举报的，也可以予以处理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处理涉案

举报的职权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十八条

第一款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

投诉、举报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

为线索，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

内予以核查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；特

殊情况下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

个工作日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以及第三

十一条第二款：“举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
内告知举报人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收

到申请人的举报线索，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进行现场核查，
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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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，于 2021 年

12 月 17 日将不予立案的决定告知申请人，程序合法。

在案证据显示，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后，

依法进行了调查，XX 公司提供的进货单、涉案产品生产商证

照、出厂合格证明、第三方检验合格报告、内容物生产商证

照及检验合格证明等能证实涉案产品符合相关国家标准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条：“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，依法应当给予行政

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；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

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决定对 XX 公司

不予立案处理，合法有据。

综上，申请人请求撤销不予立案决定并重新处理，理

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

在 12315 平 台 作 出 的 举 报 编 号 为 ：

1440114002021112742647574 的举报答复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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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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